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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实施方案

为了有效扩大全县优质饲草种植，调优饲草结构，保障优质

饲草有效供给，提高青贮饲草存贮量和入户率，确保饲草青贮的

效果和质量，促进草畜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根据《彭

阳县 2024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彭党农发〔2024〕

2号）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及对象

除县外生态移民外，全县当年青贮饲草（青贮饲草必须是全

株青贮玉米、优质甜高粱或苜蓿青贮）池贮 20立方米以上、包

膜青贮 15吨以上的县内养殖户、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

织、企业等经营主体（以下简称经营主体）均可享受奖补。

二、补贴标准及资金概算

对验收合格的青贮饲草，池贮每立方米奖补 60元（每立方

米折合 0.75吨），包膜青贮每吨奖补 120元，同一经营主体最高

奖补 10 万元。2024 年全县计划青贮饲草 60 万立方米以上，概

算奖补资金 3600万元。

三、项目实施及验收

（一）核实摸底

各乡镇于 2024年 8月 15日前完成辖区所有经营主体的青贮

池的摸底工作。采取经营主体申报和现场丈量的方法，按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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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尺子、一个标准”的原则，逐场逐户核实青贮池容积，并经经

营主体确认签字后，在村政务信息栏进行公示，无异议后造册登

记备案，包膜青贮的经营主体也要造册登记备案，作为每个经营

主体青贮饲草验收的唯一依据。

（二）组织实施及期限

2024年饲草青贮工作由各乡镇负责组织实施，县、乡镇畜牧

技术人员做好技术指导。青贮工作从 8 月 20 日开始到 10 月 10

日结束。

（三）检查验收

1.青贮制作。严格按照青贮饲草制作的技术要求进行操作，

青贮饲草品质良好，优质率达 95%以上。

2.乡镇验收。各乡镇要成立由包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及工

作队员、村组干部、村监委干部等组成项目自验工作组，对项目

完成 100%验收，对池贮的经营主体在贮草完成封口前申请乡镇

项目自验工作组进行检查验收，包膜青贮的经营主体在青贮全部

完成后申请验收，青贮饲草必须是全株青贮玉米、优质甜高粱或

苜蓿青贮，对验收合格的填写项目乡镇验收表，并由经营主体负

责人、验收人员签字认可。10月 31日前各乡镇完成本辖区内经

营主体饲草青贮验收工作，经公示无异议后，乡镇责任领导审核

签字，上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申请县级验收。对没有备案登

记的经营主体青贮饲草不予验收；对池贮量低于 20立方米、包

膜青贮 15吨以下的不予验收；对进行玉米秸秆黄贮或用其他饲

草调制处理的不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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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县级验收。由项目实施单位牵头成立验收组，对申请验收

的乡镇，于 11月 10日前按照乡镇上报经营主体的饲草青贮验收

表，采取随机抽验的办法，每个乡镇抽验 10%，对抽验不合格或

弄虚作假的经营主体取消其青贮补贴，乡镇对该项目进行重新验

收。县级完成抽验、公示后，11月 20日前出具县级验收报告。

4.资金兑付。对验收合格、公示无异议的经营主体，于 2025

年 4月 30日前一次性兑现补贴资金。除全县饲草料配送中心外，

不参与强制免疫的养殖主体不予补贴。

5.项目总结及绩效评价。项目结束后，由项目实施单位收集

整理项目相关资料并进行归档。2025年 5月 15日前完成项目工

作总结及绩效评价。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一是成立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

目推进工作小组，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政策资金落实、项目督

导检查等工作。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谈志斌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副组长：邓占钊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赵志成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时兴伟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曹国伟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何亮宏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海宏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

李海涛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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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成立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技术指导组，负责对饲

草青贮技术的培训、指导。

组 长：邓占钊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时兴伟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各乡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包乡技术人员。

三是各乡镇要成立项目自验工作组。负责宣传动员、青贮池

核实摸底、经营主体审核、任务落实、项目验收、乡村两级公示、

资料上报等工作。

（二）严格验收标准。验收组要严格按照青贮饲草的验收标

准办法进行验收，对不符合品质要求或池贮低于 20立方米、包

膜青贮低于 15吨青贮饲草的经营主体不予验收补贴。

（三）强化资金管理。要严格执行农业财政项目资金管理有

关规定，规范项目库建设，健全项目验收公示公告制度，做到资

金使用准确，提升效益明显，严禁套取、挪用等违规行为发生。

附件：3.1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乡镇验收表

3.2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县级抽验表

3.3彭阳县 2024年脱贫户、监测户及县内移民户饲草

青贮补贴资金兑现花名表

3.4彭阳县2024年一般户饲草青贮补贴资金兑现花名

表

3.5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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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乡镇验收表
乡镇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户主

姓名
住址

牛羊存栏数

（头、只）

青贮方式 青贮池容积

（m³）

青贮数量
签字 备注

池贮 包膜青贮 m³ 吨

乡（镇）包村领导、干部签字： 第一书记签字： 村三委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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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县级抽验表
乡镇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户主

姓名
住址

牛羊存栏数

（头、只）

青贮方式 青贮池容积

（m³）

青贮数量 与乡镇验收

数据是否相

符

备注
池贮 包膜青贮 m³ 吨

验收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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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彭阳县 2024 年脱贫户、监测户及县内移民户饲草青贮补贴资金兑现花名表
乡镇（盖章） 村（盖章） 单位：吨、立方米、元

姓 名 住 址 身份证号 社保卡号 开户行 联系电话 补贴数量 补贴标准 补贴金额 备注

合 计

乡（镇）负责人签字： 村委会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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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彭阳县 2024 年一般户饲草青贮补贴资金兑现花名表

乡镇（盖章） 村（盖章） 单位：吨、立方米、元

姓 名 住 址 身份证号 社保卡号 开户行 联系电话 补贴数量 补贴标准 补贴金额 备注

合 计

乡（镇）负责人签字： 村委会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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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绩效考核
实施方案

按照《彭阳县 2024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彭党

农发〔2024〕2号）的文件要求，为做好全县饲草青贮工作，确

保饲草青贮工作目标顺利实现，提高养殖效益，规范饲草青贮考

核验收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评价的对象与指标

依据《彭阳县 2024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彭党

农发〔2024〕2号）的要求，对全县饲草青贮工作进行绩效考核

评价。重点考核项目的组织管理、项目绩效等 2个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 16个三级指标。

二、绩效评价考核办法

绩效评价考核按照突出重点、科学规范、注重实效、客观公

平的原则，严格考核程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采取考核评价

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检查、实地查看、走访调查等形式进行考核。

（一）成立绩效评价考核领导小组

为加强考核管理，确保饲草青贮工作的顺利开展，达到预期

的效果。由县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绩效考核评价领导小组，对饲

草青贮项目的全过程进行监管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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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地检查

项目绩效考核评价领导小组对项目的实施情况通过采取听

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实地丈量等方式，全面核实了解项

目实施情况，检查督导、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确保项目按任务

要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自查评价

按照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要求，对饲草青贮项目执行情况进

行全面自查和绩效自评评价打分，自评考核结束后，完成项目总

结报告和绩效考核自评报告。

（四）综合评价

项目绩效考核评价领导小组依据项目自评考核评价报告的

考核内容要求逐项进行全面评价考核，考核 90分以上为优秀；

80分以上为良好；60分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三、绩效考核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县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绩效考核评

价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绩效考核评价工作。对项目建设情况

进行督促检查、考核评分和汇总考评情况。

（二）严格绩效考核。项目绩效考核评价领导小组要严格按

照考核内容、考核程序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做到公开、公正、透

明。

（三）加强监督检查。项目绩效考核评价领导小组开展重点

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责成项目实施单位限期整改，确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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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附表：3.5.1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绩效考核评价表

3.5.2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绩效目标表

3.5.3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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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1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绩效考核评价指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分

值 评分办法 自评
得分

项
目
管
理

（35）

组织
管理（4）

组织
机构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有成员名单和责任分工 4 有则得分，没有不得分。

项目
实施

管理（18）

实施
方案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评价方案并及时报
送农业农村局备案。

3 实施方案目标明确、任务清单、进度安排、绩效目标、考核办法完整。
不完整扣 2分，不及时报送扣 1分。

档案
管理

项目档案完善、项目资金专项管理，明确档
案管理人员。

5 项目档案完善、项目资金专项管理，档案管理人员明确责任明确的 5
分，否则不得分

培训
宣传

在全县每个乡镇开展一次饲草青贮技术培
训、政策宣传。

5 在全县每个乡镇开展一次饲草青贮技术培训、政策宣传得 5分，否则
不得分

总结
验收

按照项目要求开展验收，上报项目验收资料、
有项目总结。

5 按照项目要求开展验收得 3 分，上报项目验收资料得 1 分，有项目总
结得 1分，否则扣除相应分值

资
金
管
理

（13）

资金
使用

验收资料完整，项目有公示，并在乡镇村信
息栏和政府信息网进行公示，资金补贴兑现
花名册与验收花名册相符，资金使用符合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

7 符合项目管理办法得满分，不符合项目管理办法不得分。

资金
支付

2025年 4月 30日前完成资金支付。 6 按时完成资金支付，得 6分；每推迟 1天扣 0.5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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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绩
效

（65）

产
出
指
标
(28)

数量
指标

完成全县 20立方米以上饲草青贮池贮和 15
吨以上饲草包膜青贮

10 按乡镇摸底青贮池数量全部完成饲草青贮，得 10分；否则，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扣 0.2分，扣完为止。

质量
指标

符合青贮饲草品质要求，青贮饲草优质率达

95%以(以自治区发布的青贮饲草制作技术标

准为依据）

8 符合青贮饲草品质要求，青贮饲草优质率达 95%以，得 8 分；青贮质
量品质一般得 6分，青贮品质差得 2分。

时效
指标

于 2024年 10月 10日前全面完成饲草青贮，
2025年 5月 15日前完成验收及资金支付兑现

5 按时完成饲草青贮验收、资金支付兑现得 5分；未按要求完成得 2分。

成本
指标

通过流转土地或自种青贮饲草，饲草品质良

好，产草量高，青贮成本相对较低
5

通过流转土地或自种青贮饲草，饲草品质良好，产草量高，青贮成本

相对较低得 5分；否则得 3分。

效
益
指
标
(27)

经济
效益

项目户饲喂青贮草效果良好，适口性好，增

重效果明显
5 项目户饲喂青贮草效果良好，适口性好，增重效果明显得满分，否则

得 2分，

项目户养殖业收入明显增长 5 项目户养殖业增收效果明显得满分，增长不明显得 2 分，收入降低不
得分

社会
效益

项目户和青贮饲草量较上年度明显增加，积
极性高，养殖饲养量增加，带动草畜产业发
展明显

7 项目户和青贮饲草量较上年度明显增加，积极性高，养殖饲养量增加
得 7分，否则酌情扣分

生态
效益

项目实施促进了青贮饲草种植面积较上年度

明显增加，实现绿色生态健康养殖
5 项目实施促进了青贮饲草种植面积较上年度明显增加，实现绿色生态

健康养殖得 5分，否则不得分

可持续
影响

项目实施较好的促进了种植结构的调整，形

成农牧良性循环，带动了农民增收
5 对草畜项目实施较好的促进了种植结构的调整，形成农牧良性循环，

带动了农民增收得 5分，否则不得分

满意度
指标
(10)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技术推广服务满意度 10 技术推广服务很满意或满意得 10分，基本满意得 8分，不满意得 5分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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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2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彭阳县 2024年饲草青贮项目

自治区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2024年-2025年

市县财政部门 财政局 市县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局

资金

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3600

其中：中央补助 378

自治区补助

市县资金 3222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 1：计划青贮饲草 60万立方米以上。

目标 2：预计完成奖补资金 36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池贮 20立方米以上或包膜青

贮 15吨以上青贮饲草
60万立方米以上

质量指标 青贮标准要求 符合青贮质量标准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5年 4月 30日前完成资金支

付，2025年 5月 15日完成总结

及绩效评价

成本指标 饲草青贮奖补资金 36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养殖户增收 较 2024年增长 5%以上

种植户亩均净收入 ≥500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推进种养结合情况 ≥50%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情况 显著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中长期影响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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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3

彭阳县 2024 年饲草青贮项目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对象：

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请您在意见栏中填写相应的选项字母

序号 问题 可选择的选项 你的意见

1 您对饲草青贮项目政策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2 您对饲草青贮项目补贴方式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3
您对饲草青贮项目绩效考核办法是否满

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4 您对饲草青贮项目补贴标准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5
您对饲草青贮项目验收考核办法是否满

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6 您对技术人员的服务态度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7
您对技术人员技术指导的及时性是否满

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8
您对技术人员在指导的准确性方面是否满

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9 您对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10
在饲草青贮项目支持下，您在畜禽养殖生

产上，增产增收的效果是否显著？

A、显 著 B、较显著

C、不太显著 D、不显著

请您对上述十项及其它您认为有待改善或改变的方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为您提供更好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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